赤峰学院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试行）
为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鲜明应用导向、广泛社会适应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结合师范专业认证标准，确保学院各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规范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的周期评价，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目标合理性的评价依据
一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检查审视培养目标有无反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否贯彻落实了党和国家的要求；二是对照相应的专业认证标准，评价是否满足；三是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变化需求，评价是否吻合；四是了解专业教师、用人单位、往届毕业生、行业专家，教育行政部门，社会等各个层面对培养目标的意见和建议。
二、评价对象及周期

1.评价对象

针对各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合理性进行评价。
2. 评价周期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周期与培养方案修订周期原则上一致，每四年一次，调查信息采集可视具体情况每年开展。
三、评价机构及人员构成
1. 评价机构：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工作组
2. 评价机构人员构成：
    组长：二级学院院长
    副组长：教学副院长
    成员：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教师、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四、评价流程
1. 教务处根据学校要求发布培养方案修订通知；

2. 二级学院成立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工作组，结合目前学校定位、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对原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3.二级学院汇总工作组修改意见并进行讨论，结合毕业生跟踪调查结果，邀请用人单位、往届毕业生、行业企业专家等各利益相关方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征求意见；
4.二级学院总结各方面意见确定新的培养目标并修订培养方案后，上报教务处进行形式审核；

5. 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全方位论证并将结果反馈给专业所在学院，二级学院根据反馈意见最终确定培养方案。
五、评价方法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采用校内和校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校内评价主要来自二级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专业教师的意见，校外评价主要来自毕业生、用人单位和行业企业专家等的反馈，再经全体专业教师、校院两级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确定评价意见。各专业可以根据专业特点，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六、评价结果的应用
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和达成性评价的结果，应被直接应用于专业培养目标的修订，并能被间接应用于专业在毕业要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的持续改进中。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赤峰学院教务处
                   2020年10月31日
